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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5/2021_2022__E8_B5_84_E

4_BA_A7_E8_AF_84_E4_c47_295905.htm 根据《资产评估准则

──基本准则》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组织专家制定了《以财

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（试行）》，并于日前发布，《指

南》将自2007年12月31日起施行。《指南》共分为七章四十

五条。 《指南》对注册资产评估师可以从事业务范围进行了

明确。 注册资产评估师可以参照本指南执行以下与以财务报

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相关的其他业务，主要包括： （一）开

展与价值估算相关的议定程序，以协助企业判断与资产和负

债价值相关的参数、特征等，主要包括： 1.估算或测算资产

的复原或更新重置成本； 2.协助企业判断、确定资产使用年

限、尚可使用年限、实物状态、质量等参数、特征，以及验

证资产的真实存在性； 3.协助企业确定、判断资产获利能力

和预测资产的未来收益； 4.执行与负债价值有关的议定程序

。 （二）协助企业管理层对能否持续可靠地取得公允价值做

出合理的评价。 《指南》要求评估报告应当包含必要信息，

使报告使用者能够合理理解评估结论，其中应当重点披露以

下内容： （一）评估对象的具体描述； （二）价值类型的定

义及其与会计准则或相关会计核算、披露要求的对应关系； 

（三）评估方法的选择过程和依据； （四）评估方法的具体

运用，结合相关计算过程、评估参数等加以说明； （五）关

键性假设及前提； （六）关键性评估参数的测算、逻辑推理

、形成过程和相关评估数据的获取来源； （七）对企业提供

的财务等申报资料所做的重大或实质性调整。 100Test 下载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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